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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陳婉茹

電話：06-2991111*8331

電子信箱：balletfly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3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0402580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-核定經費一覽表、附件2-經費概算表範例、空白經費概算表及資本門經費

核銷所需表件(0258036A00_ATTCH3.xls、0258036A00_ATTCH4.xls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04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核定金額一覽表(如

附件1)，請於104年3月27日(五)前檢附領款收據及經費概

算表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3月4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40023157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各校於104年3月27日(五)前檢送下列資料至本市後營國

小金砂分校吳鴻俊主任處(723臺南市西港區金砂里砂凹仔

10-1號，電話：7221655分機11)：

(一)各補助項目經費概算表(請依各計畫核定金額編列，於

備註欄註明第1期款及第2期款金額，格式及範例如附件2

)。

(二)經常門第1期領款收據。

三、請依教育部教育優先區計畫填報網站(http://210.240.19

0.99/edu//)複審結果編列及執行，第1期款撥付經常門80

%補助金額，第2期款視各校執行情形另函通知請款。

四、本案資本門經費請依下列說明進行請款事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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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於執行完畢驗收結算後，儘速檢附領款收據、委託收支

清單及核銷所需表單(附件2)，至本局承辦人處。

(二)申請「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」者，需於104年8月31日

前執行完畢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、金砂分校(請後營國小代轉) 2015-03-23
09:22:55


